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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中基办〔2019〕31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公司各部门：

现将《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制度执行。

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2019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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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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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办法

为规范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的管理，确保测绘成果、资料档

案的安全，推进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

例》并结合本公司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的岗位责任

第一条 认真学习、贯彻《档案法》及《保密制度》，严格

执行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，了解档案工作方针，掌握档案管理工

作的基本技能。

第二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签署保密责任书。

第三条 忠于职守，负责完成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的收集、

整理、保管、鉴定、统计等各项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积极开发档案信息，编制各类档案检索工具及参

考资料，为生产等各项工作服务。

第五条 负责档案借阅登记和利用效果收集工作。

第六条 负责档案库房的管理，做好“八防”工作，确保档案的

完整与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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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熟悉馆藏，做好档案利用工作，积极主动热情为

用户提供服务。

第八条 积极参加各种档案管理培训活动，不断提高自身

业务素质和岗位工作质量。

第九条 加强团结协作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各项工

作制度。

第十条 严格遵守档案保密制度，做好公司档案机密安全。

第二章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建账、收发、借用、销毁

第十一条 为了优化档案室档案，加强档案的保管和有效

利用，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应做好测绘资料的建账、收发、

借用及销毁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档案建账、收发、借用及销毁工作必须在本公

司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，成员由公司领导和档案室人员组成。

第十三条 测绘工程建立档案必须按照公司颁布的《档案

管理办法》进行。

第十四条 建立档案以案卷为单位，对档案的内容、名称、

来源、完整准确率程度等，逐卷、逐件、逐页地进行审查建立。

第十五条 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的接收、移交，必须附有

清单，严格清点和履行签字手续并填写移交（接收）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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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对于移交接收的资料，必须分类进行归档，并

按存放目录保存，便于查寻整理。

第十七条 接收的档案必须及时整理、组卷、归档、入库。

当年接收的档案必须当年完成归档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本档案室内需要对外发送的资料，必须经主要

领导签字后，并保留好备份及相关手续。

第十九条 销毁档案必须从严掌握、慎重从事。鉴定结束

后，对确无保存价值需要销毁的档案，应登记造册，编制销毁清

册，提出销毁报告，经主管领导和档案室审查后签字盖章，报公

司领导审批或备案，再销毁。

第二十条 销毁档案要派两人以上监销，并在指定地点销

毁，防止档案遗失和泄密。销毁人、监销人、批准人、鉴定小组

人员均应在销毁清册上签字，以示负责。

第二十一条 对保管期满但属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测绘档

案，要根据需要适当延长保管期限。

第二十二条 应销毁的档案不得改作它用或以废纸出售。

第二十三条 销毁国家密级图纸或测绘成果，必须经省测

绘行政管理部门批准。

第二十四条 被销毁的档案必须与销毁清册无误，为防止

遗失和泄密，严禁将档案卖给废旧物资收购部门或收购人员。档

案被销毁后，监销人员须在销毁清册上签字确认，以示负责。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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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报告、销毁清册及审批文件，应存档保存。

第三章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及电子文档的管理

第二十五条 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根据国家要求，制定归

档范围及保管制度。

第二十六条 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必须按要求及一定的编

号原则进行编号归档；归档的资料应当齐全、完整，分类整理立

卷，案卷首页为案卷文件目录并编制档案著录卡，案卷标题简明

确切，案卷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。

第二十七条 不得擅自改变档案分类、组卷、编号方法。

第二十八条 对归档的成果资料应做好完整的登记表登记，

并录入计算机中以便查阅，同时将登记表进行统一管理保存。

第二十九条 长期保存的资料档案禁止使用红墨水、纯兰

墨水、圆珠笔、复写纸书写，只能用兰黑墨水、碳素墨水书写，

以利长期保存。

第三十条 成果及资料档案的接收、移交，必须附有清单，

严格清点和履行签字手续并填写移交（接收）登记簿。

第三十一条 接收的档案必须及时整理、组卷、归档、入

库。当年接收的档案必须当年完成归档工作。

第三十二条 所有档案必须登记，详细到文件级，尽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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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库或电子表格进行登记。

第三十三条 对涉密测绘成果的使用、传递、复制、保存

等情况实行登记管理制度，严格按本公司档案管理规定操作。

第三十四条 凡使用涉密测绘成果须经公司领导审查批准，

并予登记后，方可提供，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后应及时归档，登记

清册须存档保存，要求帐物相符，记录清晰。

第三十五条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转借涉密测

绘成果，不得拷贝、对外传送涉密测绘成果数据。确需复制的，

应报领导审查批准。

第三十六条 使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，须严格遵守《计算

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》,《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

密管理规定》等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杜绝外传、

丢失、泄密事件的发生。

第三十七条 处理、传输、存储涉密测绘成果数据的计算

机软件和硬件系统必须采取安全保密防护措施，设置进入登陆密

码和屏幕保护密码。安装加密防毒软件，涉密计算机及信息系统

应采取物理隔离措施，不得与外部网络相联，不使用无线网卡等

无线联网装置。涉密计算机和载体介质未经批准不得带出保密档

案室。使用和维修涉密计算机系统，须有专管人员监督。

第三十八条 保密、防虫、防霉、防盗工作，定期检查档

案保管状况，对破损、变质档案资料及时上报领导并提出处理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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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

第三十九条 各部门必须设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测绘资料，

做到职责分明，并应设置资料室和铁柜，存放测绘资料。

第四十条 将测绘成果资料档案工作列入总工办工作日程，

并由总工办或其指派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

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协调解决。

第四章 测绘成果资料档案使用登记和审批

第四十一条 档案室应当根据工作的需要，编制必要的目

录、卡片、索引等检索工具，编辑档案文件汇编和各种档案参考

资料，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，为公司服务。

第四十二条 档案室保管的档案，主要供本单位利用，不

属于开放利用范围。对外提供利用须经领导批准。

第四十三条 对各类档案均按规定的查阅范围提供利用，

查阅人员要如实说明查档的目的和内容，符合查阅条件的办理手

续后，方可查阅，且只能在档案阅览室查阅。特殊情况需借出的

阅览者，须经主管领导批准。

第四十四条 本单位工作人员借阅本人职能范围内的档案，

办理借阅登记手续后方可借阅；借阅本人职能范围外的档案须经

主管领导或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方可借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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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条 使用者借阅档案，须办理借阅手续，填写《档

案借阅申请单》和档案利用效果登记。借阅机密、绝密档案材料，

需经主管经理及保密责任人签署意见，报总经办批准后方可借阅。

第四十六条 使用档案一般在档案室查阅，确需外借利用

者，须经档案公司领导批准。会计档案借阅，不得拆散原卷册，

并按期归还。

第四十七条 使用者必须注意保护档案，不得拆散案卷，

不得折叠文件，不得在文件上圈点、勾划或作其它标记，不得污

染文件。未经许可，不得转借他人和随意复制、摘抄档案。

第四十八条 科技档案项目的腊底图、计算单、概、预、

决算档案，概不外借；确需复制件的，须经公司有关领导批准并

进行登记，用后需将复制件交回档案室处理。

第四十九条 未经档案管理人员同意，不得摘抄、拍照、复

制所查档案内容，其中涉密内容需抄录、复制，要经主管领导批

准，且只能在档案阅览室内进行，使用者对涉密内容要负责保密。

第五十条 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利用者，对所借档案要妥

善保管，不得转借、遗失、拆散或损毁档案，不准拆卷、抽页，

不得在档案原件上划线、加注、勾抹、涂改、圈划、污损等，未

经许可，不得摘抄或复制档案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档案内容。

第五十一条 借阅国家密级测绘成果，不得擅自复制。确

因工作需要复制的，须经国家密级测绘成果提供部门批准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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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密级进行管理。

第五十二条 查阅者应按规定及时清退档案，清退档案时，

档案人员必须当面严格检查核对，如发现与原卷册不符，须酌情处理。

第五十三条 查阅者必须保守档案机密，凡损坏档案和私

自泄露档案内容，给国家、公司（集体）、个人造成损失和恶劣

影响的，应按《档案法》和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，

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五十四条 档案室应注意搜集档案利用效果反馈信息，

不断总结开发利用档案的经验，进一步做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。

第五章 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的安全管理

第五十五条 档案文件密级的界定、变更、解密，必须严

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

第五十六条 档案密保存的档案不属于开放利用的范围，

只限于公司职工利用，不对外提供利用。外单位需要查阅、使用

者，须经主管领导批准。

第五十七条 查阅、利用档案，必须严格履行登记手续。

利用者须持本公司介绍信（查阅科技档案须经本公司总工程师批

准），跨单位或部门查阅档案。须同时经归档部门领导的同意，

借阅机密档案，须经分管领导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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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条 利用者借阅档案必须说明利用的目的和范围，

不得要求查阅与利用目的、范围无关的档案，尤其是机密档案。

第五十九条 利用者必须维护档案机密的安全，不得在个

人存储设备或其他记录工具等私人用品上记录档案机密。不得扩

散档案机密。

第六十条 档案案卷只限于在阅览室阅读，未经许可不得

抄录档案内容。确需借出档案，必须经领导批准，借出档案须按时

归还。

第六十一条 非档案工作人员，严禁进入档案库房。

第六十二条 非档案人员必须注意档案库房门窗的关闭情

况和防火工作。尤其是在重大节假日，档案人员更应做好安全保

密工作。

第六十三条 任何人不得携带档案文件外出参观、游览、

探亲访友、办私事。

第六十四条 档案室一般不向利用者提供机密档案的复制

件；确需复制件的，须经领导批准并进行登记，用毕后须将复制

件交回档案室部门处理。

第六十五条 凡需销毁的档案，必须登记造册，报经档案

鉴定小组审查、批准并进行监销。

第六十六条 档案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对外泄

露档案机密，对泄露档案机密者，要根据情节轻重，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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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六十七条 《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办法》适用于山

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请全体员工遵照执行。

第六十八条 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

有限公司所有。

附表： 1.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保密岗位责任书

2.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交接单

3.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借阅申请单

4.档案销毁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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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保密岗位责任书

1.熟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和保密制

度，并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认真做好保密工作，及时做好测绘成

果的立卷归档工作和保管工作。

2.自觉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努力学习，积极工作。

3.努力钻研业务，认真细致，科学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4.测绘成果要做到专柜保管，使用后必须及时放回存放室；

禁止随意将保密测绘成果乱扔乱放；资料外借必须履行签收手续，

做好登记，防止成果资料遗失、损坏。

5.要严格保密，不得将测绘成果擅自复制和转借他人，不得

与无关人员谈论测绘成果涉密内容。

6.爱护库房内的设备，保证设备整洁、维护其正常状态。

7.定期对成果资料进行自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检查结果

书面报保密工作委员会。

8.发生保密测绘成果遗失、损坏事件，不要擅自处理，应及

时上报主管，通知有关部门领导，并做好记录。

单位：（盖章） 管理员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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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交接单

提交部门 接收部门

联系人 联系人

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提交时间

资

料

清
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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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借阅申请单

借阅人 所在单位

档案名称 件数

借阅用途

使用性质□查阅
□复印 □

外带
□其他

份数

借阅日期
预计归还

日期

办公室负责人

意见

档案移交部门

负责人意见

分管领导意见

单位主管领导

意见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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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档 案 销 毁 清 单

批 准 人：

编制部门：

编制部门负责人： 监销人：

销 毁 日 期：

序号 题名 年度 档 号

件

数

页数

原 期

限

已保

管年

限

备注


